
106 年度壯圍鄉公所處理鄉民代表所提地方建議事項管考明細表（全年） 

序 

號 
議別 建議事項 

提案人 

動議人 
附署人 

類

別 
辦理情形 

1 

20 屆 

第 10 次 

臨時會 

為維護沿海風

貌及整潔，建請

公所成立海岸

維護志工大隊。 

林代表萬

固 

詹主席旺彬、林副主席榮華 

林代表忠孝、林代表國棟、 

陳代表木坤、吳代表旺水、 

王代表  明、黃代表金海、 

林代表進凱、林代表听洲 

清

潔

類 

本案業以106年4月17

日 壯 鄉 清 字 第

1060004022 號函請沿

海六村協助召募志工。 

2 

20 屆 

第 5 次 

定期會 

有關壯圍鄉都

市計畫更新乙

案，明顯違反壯

圍鄉整體利益

及發展，所以要

求公所撤回此

案重新再議。 

林代表進

凱 

詹主席旺彬、林副主席榮華 

吳代表旺水、林代表忠孝 

林代表萬固、林代表進凱 

林代表听洲、林代表國棟 

工

務

類 

業以 106 年 5 月 26 日

壯 鄉 工 字 第

1060005614 號轉知宜

蘭縣政府。 

3 

20 屆 

第 14 次 

臨時會 

為本鄉民眾多

次向本會反應

國立陽明大學

附設醫院收費

一天高達 600

元，收費過高乙

案。 

詹主席旺

彬 

林副主席榮華、王代表明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黃代表金海、陳代表木坤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林代表萬固、林代表忠孝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林代表進凱、吳代表旺水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林代表听洲、林代表國棟 

行

政

類 

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

院106年 10月 20日總

字第 1060011285 號函

(…本院停車場收費標

準 尚屬 合宜 敬祈 諒

察)。 

4 

20 屆 

第 14 次 

臨時會 

本鄉後埤社區

興建至今未能

啟用，不適用之

措施應如何亡

羊補牢乙案。 

林副主席

榮華 

黃代表金海、陳代表木坤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林代表萬固、林代表忠孝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林代表進凱、林代表國棟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詹主席旺彬 

社

會

類 

本所業於 106 年 10 月

13 日 壯 鄉 社 字 第

1060011188 號函送「本

鄉後埤活動中心不適

用之措施改善計畫書」

予代表會審查並改善

完成。後埤活動中心於

106 年 11 月 11 日辦理

啟用典禮，已委託後埤

社區發展協會管理使

用。 

 


